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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你穿行于拥挤的城市人群中时，不经意间可能会被许多人颈上或者手中的小长方形盒

子所吸引，那瑰丽明快的色彩、简洁随性的设计、多元时尚的功能让其成为众多随身音乐产

品中的首选机型。没错，它就是 iPod。 

  

 据统计，苹果公司的 iPod 在美国数字音乐播放器市场已经占到了 75.6%的市场份额。

2005 年，iPod 的全球销量更是接近 2200 万台。iPod 这样傲人的战绩给苹果公司带来了巨

大的利益，根据苹果公司 2005 财报，正是基于 iPod 销售额的大幅增长，苹果公司全年利

润同比增长 300%以上。 

  

 iPod 的一支独秀也使得其他数字音乐播放器公司陷入困境，这其中就包括全球第二大

数字音乐播放器厂商-新加坡创新科技。创新原先的竞争策略是凭借价格、功能和灵活性来

打压 iPod。但问题是创新的销量却始终赶不上 iPod，公司亏损严重。 

  

小创新小创新小创新小创新 PK 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 

  

 2006 年 5 月 15 日，新加坡创新科技公司向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提出诉讼，诉苹果

公司侵犯了它的便携式媒体播放器中拥有的多项技术专利，请求法院立即制止苹果的侵权行

为，并要求对造成的损失给以赔偿。创新公司还向美国的国际贸易委员会递交诉状，试图制

止苹果公司继续在美国市场销售它的数字音乐播放器。 

  

 对此诉讼，苹果却来了个“以彼之道还施彼身”，随即反诉创新。苹果公司在同一天向美

国威斯康星州联邦地方法院递交诉状称，创新科技公司数字媒体播放器的外观设计侵犯了苹

果公司拥有的四项与用户界面和图标显示相关的技术专利，要求法院对创新公司的侵权行为

进行制止并申请给予赔偿。 

  

 双方这样主动运用各自的专利权，确实有违传统的专利策略。一般来说，在专利策略的

运用中，绝大多数的企业往往习惯于采用“封闭运行”的被动防御策略，专注于构筑自己的“防

御体系”，而很少致力于在相对开放的基础上，进行高层次的 “专利营运”。多局限于“平面思

维”，而少有立体的、兼容的、多角度的综合性主动专利措施。 

  

 而创新和苹果的做法不但突破了保守的“防御性”专利策略，也成为企业，尤其是高科技

企业鏖战商海时的一招新必杀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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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6 年 8 月 22 日，苹果公司与创新科技达成和解协议，在协议下，苹果将支付 1 亿

美元给创新科技，作为在“所有苹果产品”中使用创新科技专利技术的执照费。苹果也让创新

科技加入它的“Made for iPod”计划，让其生产 iPod 播放器的配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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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消息不仅刺激了创新科技的股价，使其股价次日开盘即飙升了 36.46%，上涨 3.5 美

元。也为创新科技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，使得创新科技可以将专利技术授权给其他厂商使用，

并收取技术执照费。并且创新科技与一家强大的电脑公司达成合作协议，也提升了其在 IT

业内的地位，使其他竞争对手不敢轻视。可以说，创新科技从这场由它发动的专利战中尝尽

了甜头。 

  

 不过此次专利诉讼的另一方，苹果公司也并不是失败者。首先苹果公司表示此次和解协

议需要支付的金额，将不会对其财务状况产生任何重大影响。而且与在法庭上败诉将造成的

巨大损失相比，苹果支付的和解费用真是微不足道，根据此次和解协议，苹果公司不但取得

了创新科技专利的使用权，而且也将创新科技转化为它的一家配件生产商。因此，可以说双

方将专利运用于商战中的策略带来了双赢的结果。 

  

 其实专利诉讼只是主动将专利用于商战的一种手段，与之类似的方法还包括设置专利壁

垒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出口、索取高额专利使用费、通过大量申请专利占领市场等。 

  

 当然，从专利的保护性功能来看，讲求专利防御本是无可厚非，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束缚

起手脚，而应该从生产和经营的实际出发，适时、适需、适度地创新运用专利策略，只有这

样才能充分发掘专利的全部能量，才能让专利在更高层次上为企业决胜市场保驾护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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